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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7/2021_2022__E5_BB_B6_

E6_9C_9F_E4_BB_98_E6_c46_547068.htm 问题：向购买方收取

的延期付款罚息是否应当征收增值税？延期付款罚息销售方

应出具什么发票给购买方呢？发票上项目开具什么呢？ 回答

：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》第六条规定： 销售额

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

价外费用，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。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二条进一步明确：“条例第

六条所称价外费用，是指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、补贴

、基金、集资费、返还利润、奖励费、违约金（延期付款利

息）、包装费、包装物租金、储备费、优质费、运输装卸费

、代收款项、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。” 因此

，货物销售活动中，销售方向购买方收取的延期付款利息属

于价外费用，应作为销售额的组成部分，按规定计算缴纳增

值税。销售方可以向购买方开具销售发票，若购买方为一般

纳税人，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发票上项目可开具延期付

款利息。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。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

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机关咨询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